
臺北市建築工程樣品屋及臨時廣告管理辦法 

第一條    臺北市政府為有效管理臺北市(以下簡稱

本市)建築工程樣品屋及臨時廣告，並依臺北

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二項、臺北

市廣告物暫行管理規則第四十條規定，特訂定

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  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

局(以下簡稱都發局)。 

第三條    本辦法之用詞定義如下： 

一  樣品屋：以銷售本市建造執照所興建房屋

為目的所搭建之臨時性建築物，包括接

待、展示、行政、實品屋等空間及相關附

屬設施。 

二  實品屋：於樣品屋內，設置與局部建造執

照核准圖說相符之展示空間。 

三  臨時廣告：指下列廣告： 

(一) 樣品屋坐落建築基地或設置基地內樹立

之廣告。 

(二) 申請建造執照、變更使用執照、符合一定

規模以下得免辦變更使用執照，其工程所

搭設之鷹架或其護網、安全圍籬上之帆布

廣告。 

第四條    樣品屋之設置應符合下列規定：  

一  位於住宅區、商業區、工業區，或符合其

他法令規定得設置之地區。 

二  位於申請建造執照之建築基地內或其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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緣起一公里範圍內未申請建築之空地。 

三  位於地面層，高度不得逾十五公尺及該地

區之都市計畫高度管制線，且不得設置地

下室。 

四  應比照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及都市計

畫等相關規定留設院落、騎樓及無遮簷人

行道，且退縮留設距地界線至少一‧五公

尺之防火間隔。 

第五條    建造執照之起造人應檢具下列文件，向都

發局申請核發建築許可後，始得設置樣品屋：  

一  申請書。 

二  建造執照影本或建造執照掛號申請書影

本。 

三  樣品屋設置於建築基地外者，應檢附土地

使用權利證明文件，申請人為土地所有權

人者，免附。 

四  現地照片。 

五  地籍套繪圖、現況圖、配置圖、平面圖、

立面圖及消防設備圖。 

六  房屋銷售告示牌。 

七  樣品屋工程造價表。 

八  結構安全及消防設備簽證文件。 

九  自行拆除切結書。 

十  配置有實品屋者，應由建造執照之設計人

切結與建造執照核准之圖說相符。 

樣品屋之設計及結構安全由樣品屋設計

人或專業技師簽證負責，消防設備由消防設備

師簽證負責。 

樣品屋設計人及監造人應為開業登記之



建築師。 

第六條    樣品屋應於核發建築許可後六個月內申報

竣工，必要時得申請展期三個月，展期以一次

為限。 

樣品屋竣工後，申請人及樣品屋監造人應

檢具下列文件向都發局申報竣工及核發使用

許可： 

一  申請書。 

二  竣工平面圖及立面圖。但與原核准工程圖

樣相符者，免附。 

三  主要構造(樑、柱、板)防火材質證明(需

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)。 

四  樣品屋監造人竣工勘驗表。 

五  設置昇降設備者，其使用許可證。 

六  建造執照影本。 

第七條    樣品屋應於領得使用許可後，始得使用。 

樣品屋使用期限為核發使用許可之日起一

年。使用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內得申請展期，每

次展期以一年為限。 

設置於建築基地外之樣品屋，於使用期限

屆滿前三個月內，得由其他建造執照之起造

人，依第五條及前條規定重新申請建築許可及

使用許可。 

樣品屋之使用總年限合計以五年為限。 

第八條    樣品屋有下列各款之一者，申請人應自行

拆除： 

一  使用期限屆滿。 

二  設置於建築基地內之樣品屋，該建造執照

工程申報放樣勘驗。但於施工計畫中載明



移作工務所使用並經都發局同意者，不在

此限。 

三  設置於建築基地外之樣品屋，該建造執照

工程核發使用執照前。但已依前條第三項

規定辦理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四  依前條第三項規定重新申請而未能於使

用期限屆滿後三個月內取得使用許可。 

五  使用許可有無效、撤銷或廢止之情形。 

樣品屋未屆使用許可期限而拆除者，原核

發之使用許可失其效力。 

第九條    樣品屋違反本辦法規定，都發局得廢止其

許可。 

第十條    臨時廣告之申請人為建造執照之起造人、

變更使用執照或符合一定規模以下免辦變更

使用執照之申請人。 

臨時廣告除應依本市廣告物設置相關規定

辦理外，並應符合下列規定： 

一  樣品屋坐落建築基地或設置基地內樹立

之臨時廣告，不得與其建築工程無關，高

度不得逾六公尺；設置地點與建築線之距

離不得小於其設立高度。 

二  建築工程之基地於施工期間之鷹架、護網

或安全圍籬設置臨時廣告者，其材質以帆

布為限。 

三  建造執照施工期間之鷹架或其護網、安全

圍籬，不得設置與其建築工程無關之廣

告。但安全圍籬綠化面積達三分之二以上

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四  變更使用執照或符合一定規模以下得免



辦變更使用執照，其工程所搭設鷹架及其

護網、安全圍籬，設置臨時廣告應符合下

列規定： 

       (一)以同一主題、整體設計之方式設置為限。 

(二)其材質及設置不得影響結構安全、消防救

災及原有防火避難設施功能，並經建築師

或專業技師檢討簽證負責。 

(三)經本市廣告物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第十一條    本辦法施行前已依臺北市建築工程搭建

樣品屋及設置臨時廣告管制措施規定辦理

之樣品屋，除得依原規定程序辦理竣工、申

報備查外，並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展期或重

新申請許可，原使用期限併入計算，使用總

年限合計以五年為限。 

第十二條  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